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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既成道路（巷道）（三）？——建管實務上「現有巷道」與「既成道路
（巷道）」的異同

⽂:張捷誠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房⼦‧⼟地‧鄰居 ‧ 2023-09-28

本⽂

⼀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認定現有巷道的標準

我們在第⼆篇討論了「既成道路（巷道）」的定義，但如果是「現有巷道」在建築法或建築設計規則中沒有定
義，⽽是授權地⽅政府在⾃治條例或⾃治規則中訂定[1]。筆者在系列第⼀篇就提及，現⾏各地⽅政府的建管實
務認定現有巷道時，是把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[2]所指的「既成道路」包含進去，所以現有巷道中會有屬於
既成道路（巷道）跟不屬於的[3]。依照學者的彙整歸納，符合以下其中⼀種情形，就可能會被地⽅政府認定為
現有巷道[4]：

（⼀）供公眾通⾏，具有公⽤地役關係的巷道。

（⼆）於特定時間以前，曾指定建築線，⽽且經認定無礙公共安全、衛⽣、交通及市容觀瞻，或持續維持
公眾通⾏的巷道 [5 ]。

（三）巷道兩旁已有編釘⾨牌房屋2戶以上，且⾨牌編釘或戶籍登記已逾20年。

（四）經⾏政機關興闢、維護或管理的道路。

（五）私設通路，經⼟地所有權⼈出具供公眾通⾏同意書。

（六）將⼟地捐獻給國家當作道路使⽤，⽽且已經依法完成⼟地移轉登記⼿續。

（七）其他。

例如：彰化縣規定「有公益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⾏，經村⾥⻑證明確應繼續保留，且經縣政府或公
所認定無礙公共交通」[6]或⾼雄市規定「經主管機關認定」的情況[7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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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「現有巷道」與「既成道路（巷道）」的相同相異處

（⼀）相同處

依照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，前⾯介紹的7種情形中，應該是僅有「（⼀） 供公眾通⾏，具有公⽤地役關係
的巷道」才算是筆者在系列第⼆篇⽂章說明的「既成道路（巷道）」。這種類型與其他（⼆）⾄（七）的現有
巷道，有以下相同點：

1. 所有權⼈不得妨礙公眾通⾏

兩種類型的⼟地所有權⼈都負有不得妨礙公眾通⾏的公法上義務。

2. 所有權⼈不得拒絕地⽅政府改善養護道路

作為基地建造建築物時，兩種巷道都可以指定作為與基地相連接的建築線。如果經指定為建築線後，（⼀）的
既成道路和（⼆）⾄（七）的現有巷道也都會成為「市區道路」[8]。各地⽅政府依照當地的道路管理⾃治條
例、規則，可以做必要的改善或養護（例如鋪⽔泥、設置交通號誌等），⼟地所有權⼈不得拒絕[9]。

3. 可能同時成為其他法律規定的道路

既成道路（巷道）或現有巷道都可能同時成為其他法律（例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）規定的道路，此時使⽤
這兩種巷道都要遵守交通法規。

（⼆）相對的，兩者的相異處則在於：

1. 構成要件的來源不同

類型（⼀）既成道路（巷道）的要件來⾃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，各地⽅政府皆須遵守；但其他（⼆）⾄
（七）的要件，各地⽅政府有權⾃⾏規定。

2. 是否會被徵收補償有不同

類型（⼀）的既成道路（巷道）是⼤法官明⽂宣⽰，各地⽅政府應編列預算去徵收，並補償⼟地所有權⼈，以
彌補⼟地所有權⼈在財產權上的特別犧牲[10]。但（⼆）⾄（七）則不會有徵收補償。

3. 成⽴⽅式不同

類型（⼀）的既成道路（巷道）發⽣是依照事實認定是否供公眾通⾏，⽽具有公⽤地役關係，不⽤另外透過國
家的⾏政⾏為或⼈⺠的契約來成⽴[11]。但如果要認定（⼆）⾄（七）屬於現有巷道，需要建管機關作成⾏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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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，無論是政府主動認定，或⼈⺠申請（例如（六）申請作為私設通路或（七）捐獻為國有等）獲得政府准
許。

三、結論

經由系列⽂章說明，讀者們應該可以發現，道路的概念⾮常繁雜，尤其是涉及「既成道路（巷道）」或「現有
巷道」時情況更明顯。建議讀者們遇到現有巷道時要區分出以下2種概念：⼀個是「具有公⽤地役關係的現有
巷道（即筆者或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所指的既成道路（巷道）」；⼀個則是「不具公⽤地役關係（但仍須
供公眾通⾏使⽤）的現有巷道」，這兩個雖然有相同之處，卻也有很多差異處，不宜混為⼀談。但因為⼤法官
於400號解釋未將「具有公⽤地役關係的現有巷道」說清楚，建管實務因應地⽅情形的發展，導致實務上的巷
道爭議不少，希望透過系列⽂章，協助釐清相關概念。

註腳
   建築法第48條：「

I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，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。但都市細部計畫規定
須退縮建築時，從其規定。
II 前項以外之現有巷道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（局）主管建築機關，認有必要時得另定建築線；其辦法於建
築管理規則中定之。」
建築法第101條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依據地⽅情形，分別訂定建築管理規則，報經內政部核定後
實施。」

[1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理由書：「既成道路成⽴公⽤地役關係，⾸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⾏所必要，⽽⾮
僅為通⾏之便利或省時；其次，於公眾通⾏之初，⼟地所有權⼈並無阻⽌之情事；其三，須經歷之年代久
遠⽽未曾中斷，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，但仍應以時⽇⻑久，⼀般⼈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，僅
能知其梗概（例如始於⽇據時期、⼋七⽔災等）為必要。」

[2]

   學者稱為「供公眾通⾏具公⽤地役關係之現有巷道」及「具公⽤地役關係道路以外之現有巷道」。參陳⽴
夫（2021），《⼟地法研究(三)》，⾴125。

[3]

   以下參陳⽴夫，註3，⾴123-124。[4]

   關於特定時間以前，多數地⽅政府規定在「⺠國73年11⽉7⽇本法（即建築法）修正公布前」，例如：
基隆市、新北市、宜蘭縣、桃園市、新⽵市、苗栗縣、雲林縣、嘉義縣、臺南市、澎湖縣、花蓮縣、臺東
縣；但亦有規定在該縣（市）建築管理⾃治條例制定或修正公布前者，例如：南投縣為2001年5⽉4⽇、
嘉義市為2002年4⽉16⽇、屏東縣為2002年4⽉8⽇、⾦⾨縣為2002年3⽉6⽇、連江縣為2017年12⽉
15⽇。
但也有不論時間，只要曾指定建築線且已核准建築完成的巷道，就算既成道路。

[5]

   彰化縣建築管理⾃治條例第4條第2項第2款：「前項所稱現有巷道，指下列情形之⼀：……⼆、有公益上
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⾏之巷道，得經村⾥⻑證明確應繼續保留，經本府或公所認定無礙公共交通
者。」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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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道路，既成道路，既成巷道，現有巷道，公⽤地役關係

   ⾼雄市建築管理⾃治條例第4條第6款：「基地臨接供公眾通⾏之現有巷道，其最⼩寬度⼆公尺以上並符
合下列規定之⼀者，得於申請指定建築線後申請建築：……六、經主管機關認定為現有巷道。」

[7]

   內政部內授營⼯程字第1010807961號函釋（2013/8/21）。
關於「市區道路」的說明，可以參考張捷誠（2022），《什麼是既成道路（巷道）（⼀）？——法律上
常⾒的幾種「道路」》。

[8]

   如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⾃治條例第6條：「
I 已成⽴公⽤地役關係之市區道路，其⼟地所有權⼈不得違反供公眾通⾏之⽬的⽽為使⽤。
II 前項市區道路，市政府得為必要之改善或養護，⼟地所有權⼈、占有⼈或使⽤⼈不得拒絕。」

[9]

   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：「既成道路符合⼀定要件⽽成⽴公⽤地役關係者，其所有權⼈對⼟地既已無從
⾃由使⽤收益，形成因公益⽽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，國家⾃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，各級
政府如因經費困難，不能對上述道路全⾯徵收補償，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
償。」

[10]

   雖然實務上仍需經過⾏政機關的認定或法院裁判，但⾏政機關或法院是在確認，⽽⾮創設新的法律關係。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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